特困人员办事指南
1、 受理范围
本服务事项适用于玉溪市易门县小街乡区域内特困人员供养证审查办理。
2、 办事条件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14号）及国家相关规定，可以申请人员供养的自然人。
3、 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玉溪市易门县小街乡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办事窗口：小街乡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民政窗口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除法定节假日）
         8:30-12:00 ，14:00-18:00
4、 申请材料
 1、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2、户口册复印件；
3、书面申请（包括劳动能力、生活来源、财产状况以及赡养、抚养、扶养情况等）
4、完整的承诺书；
5、残疾人还应当提供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证》
5、 办事时限
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急办件
6、 办事收费
本事项不收费
7、 办事结果和送达方式
办事结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领取地址：小街乡为民服务大厅一楼民政窗口
8、 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877-4611099
监督电话：0877-4611017
咨询及投诉地址：小街乡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